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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丸
不
但
有
强
腎
之
功
用
・
・
而
且
有
無
限 

恨
之
樂
絶
存
乎
其
間
：
所
以
人
生
快
意
： 

莫
如
男
女
交
合
之
情
感
：
倘
兩
情
對
壘
： 

臨
戦
不
銳•
・
實
受
莫
大
之
缺
点
：
故
本
醫 

生
有
鑒
於
此
：
特
悉
心
研
究
：
秘
製
此
丸 

■
〔名
日
强
腎
還
少
丸
〕・
能
使
服
者
壯
陽
固 

精
・
・
確
有
交
歌
耐
戰
之
能
力
：
更
爲
濟
世 

廣
嗣
之
保
障
也
・・

▲
止
濁
黑
瀉
丹 
每
樽
一
元 

此
丹
不
但
掃
能
止
濁
一
門
：
卽
使
花
柳
入 

骨
・
・
疳
疔
悪
核
・•
都
能
治
愈
・•
本
人
十
年 

前
・
曾
患
花
柳
入
骨
：
全
身
結
核•
幾
成
癱 

疾
之
苦
・
・
適
遇
友
人
介
紹
：
到
曾
靈
山
醫 

生
處
調
治
・
將
此
黑
瀉
丹
連
服
三
天
・
而
各 

種
惡
疾
頓
失•
・
後
得
他
授
爲
弟
子
：
將
此 

黑
瀉
丹
秘
傳
於
余
：
偷
僑
胞
有
患
花
柳
白 

濁
等
疾
・
，不
妨
一
試
：
便
知
予
言
不
謬
： 

▲
難
飮
葯
水 
每
樽
二
元 

此
淸
毒
水
：
無
新
舊
花
柳
：
橫
弦
芒
菓
： 

疳
疔
白
濁
：
全
身
結
核
：
金
錢
頑
癬
：
紅 

粒
痕
癢
・.
筋
骨
疼
痛•.
魚
口
便
毒
：
諸
般 

恁
疾
：
服
盡 
一
博
：
包
能
掃
除
殆
盡
：
若 

無
効
力
・
原
價
奉
還•
非
敢
妄
言
欺
世
也
： 

▲

11 洗
射
水 
每
樽
一
元 

此
水
訪
求
多
年
。・
始
得
良
爵
秘
授•
・俱用 

中
藥
蒸
成
：
洗
射
時
並
無
痛
苦
：
而
有
清

竊
思
人
生
之
樂••
莫
樂
於
男
女
交
戰••
男
女
交
戰
。。乃
製
造
國 

民
之
机
關
也
，3

必
先
利
其
戰
器
・•
爲
所
欲
爲
：
方
能
達
至
通
宵 

•
・
此
中
滋
味
・•
乃
能
飽
嘗
，・
不
然
。，雖
織
女
有
情
：
亦 

M.:嘆
牛 

那
之
乏
力
・
，或
有
時
勉
强
相
戰
・•
未
及
數
合
：
便
自
邇
棄
甲
曳 

兵
亡
命
拖
鎗
而
走
。•
未
免
爲
巾
帽
者
所
恥
冊
：
本
醫
生
有
鑒
於 

此・■
故
特
製
成
一 
種
妙
藥
・
・
名
爲
房
中
快
樂
水
：
用
者
可
於
交 

合
前
數
分
鐘
試
之
。・
及
至
交
戰
時
：
現 
一 種
興
趣
無
窮
之
勇
氣 

・
・
便
無
傷
身
之
虞••
且
能
補
助
房
中
快
樂
，
用
：
即
如
夫
婦
間 

用
之
・•
其
愛
情
更
且
鑫
深
。，若
尋
花
間
柳
者
用
之•■
其
樂
趣
更 

至
無
窮
・
・
真
乃
風
流
中
獨 
一 無
二
之
妙
藥
也
：

加
拿
大

一強腎還少丸 
每
樽
二 

7C

凉
暢
舒
之
態
：
每
日
連
洗
敷
次
：
無
論
新 

舊
白
濁■
，兩
日
立
止
矣

▲
皿扯氣靈丹 
每
料
五
元 

包
能
斷
根
永
無
復
發
若
無
効
力
原
價
奉
還 

▲
斷
根
枯
痔
散
每
料
三
元

▲
立
止
肚
痛
丸
每
樽
七
毛
五

生

4

▲
*

斗
口
自
羊
毎
盒
d

一兀五毫 

上▲
例
乖
女
里
虐
荷
磨
科
聖
藥

公A
自
立
用
e
摩％

毎
両®
兀
貳
毫
五 

■
色7

料
良
刍
賀
为
濕
毒
紅
吐
食
之
斷
尾

■
A
如
冒
上
屏
轉
   

V
兀
貳
毫
五

▲
A
及
罐
d
癌
力
癬
綻
痕
癢
一 
搽
卽
好

百
草
園
鮮
明
熟
葯
著
名
丸
散
一 

▲
房
中
快
樂
水
之
特
色 
每
蹲
五
毛

母
両
京
一
兀
米
毫
九 

初
起
或
日
久
均
合
用 

每
雨"
兀
贰
躇
五 

治
小
腸
氣
痛
等
症 

每
両V 元
貳
毫
五 

有
腫
消
腫
有
痛
止
痛

A 4

耳
鳴
耳
聾
丸 

工
男
子
七M 丸

▲
」神
效
脚
腫
丸

公A
虱
麻
含
飴
儿
 毎
両0
元
貳
毫
五 

A A
展
關
喟
帝
力
凡
屬
虾
濕
作
痛
旬
合 

公A
一弄y^m

®

比
毎
盒
孑
元
貳
嬉
五 

A
上
寿
崔
白
別
为
初
起
H
久
均
合
用
。

▲-
塡
咲
腎
丸
旬
両
费.兀
五
曙 

治
腎
斬
陽
痿
遺
精

凡
毎
次
惠
顧
九
元
以
上
者
請
剪
此
吿
白 

付
來
本
藥
行
便
得
計
八
折
之
優
待
藥
品 

从
多
未
能
盡
錄
目
錄
救
急
良
方
印
便
承 

索
卽
送軍

醫
曹
統
新
偕
男
達 

逵
知
醫
內
外
全
科
或 

有
玉
體
違
和
未
知
何 

藥
合
用
者
祈
詳
示
病 

狀
並
惠
藥
費
五
元
自 

能
配
藥
付
上

會
議 
决定一

樂
誌
前
訊
茲

續
將
足
日
會
議
决
議
事
項
錄
下 

謝
瀛
洲
擬
定 
九
月
拾
日
上
午
九 

省
政
府
禮
堂 
舉
行
：
誓
就
職
典

—生
席 

時 
住.

請
西
南
政
務
委
員
會
派
員
監
誓 
(
次
議

通
過 
㊁
主
席 

法
官
孜
試 
茲 

應
付
公
决 
計

木
會
奉
令
辦
理
司 

列
各
項
例
則
草
案 

法
官
攻
試
暫
行
條
一

例 
典
試
規
則 
辦
事
細
則 
試
塲
規
則 

監
試
規
則 
考
試
事
務
處
規
則(
决議一一 

司
法
官
考
試
暫
行
條
例 
于
第
捡
斤
條
二

後 
加
第
拾
六 

有
法
官
資
格
者

一
照
現
行
法
令 
臭一 

一
第
一
試
及
第
一
二

一
工
上H

射
派
可
善
人
東JM

©

鄭
厚
昶 

岸A
口4
舒
百
尊
人
醇
自
需
鄭
福
藉

H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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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遠
年
爛
脚
生
肌
膏
每
盅 
二兀

▲
鵝
頭
鹹
疳
拔
毒
膏
每
盅
一 
元

都
朗
杜包愈鉄『颱賢日全

愈
若
不
收
效
分
文
不
受

寄
葯
郵
費

買
者
自
理

◎
恭
頊
止
痕
仙
露 

曹
統
新
先
牛
鑒
前
接
付
來
貴
行
皮
膚
止
瘦
水
宣
情
搽 

後
立
刻
止
癢
消
粒
收
功
極
速
特
此
報
聞
幷
以
鳴
謝

黃
福
拜
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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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紅
粒
痕
癢
一
掃
而
光 

統
新
先
生
鑒
弟
前
在
小
肚
脅
腿
等
處
起
許
多
汗
粒
痕 

癢
異
常
無
法
可
治
因
函
求
台
付
來
皮
膚
水
豐
縛
搽
之 

卽
好
幷
無
復
發
真
可
謂
壹
掃
光
之
仙
露
也
又
蒙
付
來 

之
補
腎
丸
亦
法
有
功
食
丸
後
腰
部
已
不
如
上
日
之
倦

生
矣

曹
德
聯
上
言

C
how  Kee"  Box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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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白
濁
聖
藥 

統
新
先
生
鑒
貴
行
付
來 >
新
久
白
濁
丸
經
已
得
收
弟 

向
來
代
售
此
丸
凡
用
過
者
無
不
稱
好
箕
聖
藥
也

余
十
中
上 

Shanhgai  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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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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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ver.  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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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年
梅
毒
盡
掃
除 

曹
統
新
先
生
鑒
弟
前
涉
足
花
叢
染
着
梅
毒
週
身
痕
癢 

至
今
拾
年
屢
醫
罔
效
現
得
友
人
介
紹
謂
先
生
聲
術
如 

神
以
致
特
函
將
症
說
明
求
先
生
配
藥
前
來
照
單
服
食 

果
然
不
出
幾
大
所
有
身
中
各
毒
盡
皆
掃
除
今
蒙
先
生 

之
德
銘
感
五
內
謹
綴
數
言
聊
申
謝
意
以
俾
僑
胞
諸
君

有
患
此
者
知
所
問
津
焉

黃
霖
敬
頌

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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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sSEB̂
B

試 
取
錄
免
試
人
數
不
得
超
過
取
錄
全
數
一 

四
份
之
一 

餘
均
修
正
通
過 
㈢
主
席
提 

議
關
於
左
列
各
項 
應
如
何
規
定 
請 

公
決 
(
議
决
一㊀
報
名
起
止
日
期 
第
立.

新•
庄
糖
薑 

偌
讐
名
茶 

新
槐
枝
干 

男
女
絲
巾 

色
色
俱
備 

批
發
相
宜 

函
索
即
寄

糯
米
枝
干 

各
欵
砲
竹 

僑
胞
賜
顧 

行
情
印
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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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
定
九
月
拾"
"
起 
至
十
月
九H
止 

㊁
考
試
日
期
第
京
試
定
拾
月
拾
h.u

K欲

③
征
收
報
名"
銀
毫 
一元 

暫
定
假
借
中
山
紀
公
堂

考
試
地
點 

派
襄
校
委

員
名
數
一
嚳)
因
現 
擬
調
用
人
員 
名
敬

臨
時
酌
定 
8
應
雇
用
人
貝 

N
考
試
預
算
經
費
數 
照一 

呈
請
西
南
政
務
委
員
會
核
辦 

防
印
章 
由
奉
會
刊
用 
呈一 

娄
員
會
備
案 
乂
典
試
委
員 

%
由
高
等
法
院
職
員
調
用 

人
數 
查
考
試
事
務
主
任
盧

定

頂

會

昨
經
决
定 

永
文
牘

股
長
張
煥
彬 
審
查
股
長
黄
熾
典 
收
發 

股
長
以
冠
洲 
庶
務
股
長
謝
朗
川 
核
算 

股
長
敖
伯
亮 
檢
驗
股
長
趙
友
琴 
此
外 

各
股
應
調
用
事
務
員
亦
經
派
定
昨
已 

開
始
工
作

•
蔣
介
石
續
調 

七
路
軍
兩
師
入
閩 

蔣
介
石
前
以
赣
匪
傾
巢
襲
犯 
特
調
駐
豫 

訓
練
之
第
七
路
軍
四
十
九•
七
十
八•
兩
師 

由
海
道
援
闘 
以
解
重
圍 
昨
源
軍
訊 

蔣
介
石
邇
以
犯
閩
匪
勢
仍
猖 
非
厚
集 

兵
力
掃
蕩 
難
收
肅
淸
奇
効 
特
令
該
路 

軍六丁・一八一 
・
兩
師 
繼
續
開
拔
入
閩 

查
該
兩
師
奉
令
饯 
已
於
九
片
点
日 
分 

別
由
保
定
開
封
動
員 
由
海
道
入
閩 
計

程
令
明
日
可
抵
達
閩
境 
聞
該
兩
師
到
閩 

即
轉
開
閩
浙
邊
境
堵
剿
殘
匪
云 

警
衛
旅
送
黎
民
入
學 

警
衞
旅
長
兼
瓊
崖
撫
黎
專
員
陳
漢
光 
爲 

使
黎
民
得
有
相
當
學
術
智
識
起
見 
除
月 

前
在
黎
境
挑
選
壯
丁
來
省
送
入
燕
塘
軍
校 

訓
練
外 
最
近
乂
在
黎
洞
挑
選
小
童 
一十 

名 
內
有
女
童
六
名 
年
均
件
拾
玉
六
歲 

於
前
日
由
海
口
乘
輪
抵
省 
暫
在
警
衞九

一

旅
後
方
辦
事
處
寄
宿 
查
該
批
黎
民

月
六
日
已
由
警
衞
旅
後 

鐵
根 
退
入
省
立 
一 師 

一 云

處
主
任
陳
一 

校
肄
業
云
一

敬
讎
諸
君
・
仰
祈
早
辦
：
幸
勿
錯
過•
現
小 

號
集
中 

J ̂國
名
懒
優
美
出
品•
次 第
運
到■

厦
門
仙
花 

北
平
宮
燈 

祁
門
紅
茶 

生
晒
枝
乾 

絲
衫
絲
巾 

糖
薑
炮
竹

景
泰
磁
器 

西
湖
絲
書 

各
欵
巖
茶 

米
皺
枝
乾 

檯
01頸
巾 

樣
樣
俱
全

如
蒙
惠
顧•
・
格
外
計
平••
敢
求
留
意
是
幸 

黑賜廣萬生謹啟

看

窓
煽
，M

簪
涯
遥
期
窯
鬱

▲
曾
患
閉
結
症
卅
年 

▲
婦
人
久
覓
醫
藥

7

此
婦
人
查
出
大
部
份
之
閉
桔
野
藥
・
・
祇
暫
時
有
效♦
・
現
尋
獲
永 

久
有
效
之
閉
結
醫
藥
・•
特
來
函
報
云
，「吾
曾
患
閉
結
病#
年
以 

上
：
曾
全
試
各
種
醫
藥
：
而
毎
種
藥
祇
有
效
一
二
日
：
於
三
个 

月
前
吾
初
食
加
老
陣
鹽•
・
至
今
每
朝
必
食
之
。・
果
然
自
覺
精
神 

大
振■•28
腑
暢
活
・
・
形
容
轉
佳•
祇
恨
不
早
數
年
加
老
陣
鹽
食J  

加
老
陣
鹽
乃
天
然
淸
潔
內
臓
之
藥
方••
其
六
種
要
素
使
內
臟
各 

件
活
動q

・
使
無
廢
物
及
毒
質
聚
蔵
・
則
身
体
自
然
安
健
也
： 

■ 

(
此
鹽
各
藥
肆
均
有
代
售
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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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
合
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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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七
時
許 
有

単
店
 

於
入
冃
  

.

匪
徒
一
名 
年
約
三
卜
歳 
衣
白
綢
仔
恤 

衫 
穿
藍
色
斜
布
西
装
褲 
革
履 
到
巾 

僞
稱
係
奉
河
南
某
小
學
校
校
艮
命 
到
租 

運
貨
汽
車
一 
輛 
往
黄
婆
洞
接
做
旅
行
學 

生
返
省 
車
主
黄
錦
洪 
不
知
其
詐 
訂 

價
後 
該
匪
僞
作
打
電
話
囘
校 
向
校
長 

撈
價
貫
否 
及
往
接
時
間
適
合
否 
收
電 

後 
復
對
黃
錦
洪
謂
八
嫌
價
責 
着
卽
開

車
駛
往

店
卄
司
機
人
周
福
廿
二
一

歲 
番
禺
人 
卽
將
店
內
一
四
七
七
號
運

一
車

同
時
該
店
之
夥
伴
五
人

因
飯
後
人
熱 
欲
乘
車
納
凉 
遂
登
車
同 

去
核
匪
則
與
司
機
周
福
並
肩
而
坐 
開 

車
後 
周
欲
由
東
便
沙
河C

白
雲
躇
而
上 

黄
婆
洞 
該
匪
要
其
改
換
路
線 
謂
如
經 

白
雲
山
脚
而
過 
恐
近
日
遊
白
雲
之
汽
車 

太
多 
容
易
發
生
撞
車
危
險 
須
由
西
便 

廣
花
公
路
直
上 
較
爲
安
全 
且
路
徑
亦 

較
近
云 
周
遂
依
言
沿
公
路
而
上
拒
咳 

車
駛
至
佛
嶺
市
附
近
黄
石
公
馬
路
之
三
义 

路
口
處 
該
匪
與
周
福
爭
論
住
黃
婆
洞
路 

綫 
正
討
論
間 
樹
林
屮
突
有
三
匪
躍
出 

登
車
拔
槍
指
嚇
周
福 
以
及
車
上
各
伴 

禁
勿
聲
張 
驅
之F
車 
由
一
匪
徒
駕 

車 
飛
馳
而
去
周
及
各
伴
追
之
不
及 

徒
呼
荷
荷 
囘
至
盤
福
路
時 
已
夜
間
九 

時
許 
周
一
幅
與
各
伴
妥
商 
同
赴
德
宣
分 

局
先
行
報
案
截
緝 
然
後
囘
店 
向
黃
錦 

洪
報
吿 
黃
據
報
後 
卽
着
另
駕
別
車
往 

佛
嶺
市
以
上
各
村
鄕
兜
截
查
緝 
並
請
各 

鄕
團
局
代
爲
緝
拿 
至
八
月̂

一日
正
午 

十
二
時 
各
伴
先
後
返
店 
均
不
見
車
踪 

云廣
州
市
衞
生
局 

！
 

局
長
何
熾
昌
辭
職 

廣
州
市
衞
生
局
長
何
熾
昌 
日
昨
具
呈
市 

府
辭
職 
情
詞
懇
切 
經
由
市
府
核
准 

調
充
參
事 
幷
委
鄧
真
德
接
充 
市
府
昨 

指
令
知
照
云 
令
衞
生
局
長
何
熾
昌 
迭 

據
該
局
長
面
懇
辭
職 
睛
派
員
接
替
等
情 

查
該
局
長
服
務
甚
久 
夙
著
勤
勞 
正 

資
勸
助 
原
難
遽
予
引
退 
惟
旣
據
再
四 

請
辭 
情
詞
懇
摯 
未
能
再
留 
姑
予
照 

准 
調
充
本
府
參
事 
遺
缺
派
鄧
真
德
代 

理 
除
呈
報
暨
分
行
外 
合
行
令
委 
仰 

該
局
長
即 
忠
遵
照 
分 別
移
交 
幷
就
調 

職 
仍
將
調
職
日
期
具
報
備
查
此
令 
計 

發
委
任
狀
一
件

法
官
孜
試
之
籌
備 

廣
東
同
法
官
考
試
典
試
委
員
會 
第 
一 次

m̂

Sang 86% Elizabeth St. Toronto, Ont, Can.


